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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省交通规划设计研究总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项目中标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近日，安徽省交通规划设计研究总院股份有限公司及所属子公司收到中标通知书。 具

体情况如下：

一、S48合肥至叶集高速公路济广高速至沪蓉高速段勘察设计及设计咨询项目01标段

（一）项目名称： S48合肥至叶集高速公路济广高速至沪蓉高速段勘察设计及设计咨

询项目01标段。

（二）中标金额：人民币4,668.60万元。

（三）中标范围：工可编制、初步及施工图设计、智能化方案、专题报批、工程量清单及

后续服务。

（四）中标人：安徽省交通规划设计研究总院股份有限公司。

二、G0323济宁至合肥高速公路定远至肥东段工可、勘察设计及设计咨询01标段

（一）项目名称：G0323济宁至合肥高速公路定远至肥东段工可、勘察设计及设计咨询

01标段。

（二）中标金额：人民币2,550.00万元。

（三）中标范围：工可、勘察、初步及施工图设计、专题报批、设计配合。

（四）中标人：安徽省交通规划设计研究总院股份有限公司。

三、G4001连接线工程1标中心试验室

（一）G4001连接线工程1标中心试验室。

（二）中标金额：人民币2,357.67万元。

（三）中标范围：全线原材料、标准试验、桩基100%检测、专项及交竣工检测。

（四）中标人：安徽省高速公路试验检测科研中心有限公司。

四、G4001连接线工程1标监理

（一）项目名称： G4001连接线工程1标监理。

（二）中标金额：中标费率为80%，其中设计总院中标金额约为2050.00万元。

（三）中标范围：道路、隧道、排水、交通、照明等工程监理。

（四）中标人：铁四院（湖北）工程监理咨询有限公司、安徽省中兴工程监理有限公司。

五、 涪陵绕城高速公路李渡至新妙段工程、G5021石渝高速公路涪陵北环段工程打捆

项目中心试验室

（一）项目名称：涪陵绕城高速公路李渡至新妙段工程、G5021石渝高速公路涪陵北环

段工程打捆项目中心试验室。

（二）中标金额：人民币1,951.22万元。

（三）中标范围：全专业土建及专项工程试验检测、环水保、信息化支持。

（四）中标人：安徽省高速公路试验检测科研中心有限公司。

六、S24杭合高速芜湖泰山路长江大桥及接线工程中心试验室

（一）项目名称：S24杭合高速芜湖泰山路长江大桥及接线工程中心试验室。

（二）中标金额：人民币1,800.26万元。

（三）中标范围：全线材料及实体检测、软基/桩基/钢结构等专项检测、信息化管理、技

术指导。

（四）中标人：安徽省高速公路试验检测科研中心有限公司。

七、G237寿县堰口至闫店一级公路改扩建工程（安丰至闫店段）、S323小甸至迎河一

级公路改扩建工程（小甸至十字路段）、S324吴山界至隐贤段一级公路改扩建工程（安丰

至隐贤段）和S230瓦东循环路前期服务总承包项目

（一）项目名称：G237寿县堰口至闫店一级公路改扩建工程（安丰至闫店段）、S323小

甸至迎河一级公路改扩建工程（小甸至十字路段）、S324吴山界至隐贤段一级公路改扩建

工程（安丰至隐贤段）和S230瓦东循环路前期服务总承包项目。

（二）中标金额：人民币1,735.00万元。

（三）中标范围：工可、初步设计、施工图设计、全部专题评价（环评/水保/用地等）、全

过程配合服务。

（四）中标人：安徽省交通规划设计研究总院股份有限公司、安徽省交通勘察设计院有

限公司。

八、合肥市2026-2028年度普通国省干线公路养护工程设计-2标段

（一）项目名称：合肥市2026-2028年度普通国省干线公路养护工程设计-2标段。

（二）中标金额：人民币1,578.90万元。

（三）中标范围：工可、初步设计、施工图设计、全部专题评价（环评/水保/用地等）、全

过程配合服务。

（四）中标人：安徽省交通规划设计研究总院股份有限公司。

九、望江县交通运输融合发展工程一期设计项目

（一）项目名称：望江县交通运输融合发展工程一期设计项目。

（二）中标金额：人民币1,380.00万元。

（三）中标范围：地勘、方案、初步、施工图设计及后续服务。

（四）中标人：安徽省交通规划设计研究总院股份有限公司。

十、S04宿迁至遂平高速公路灵璧至埇桥段项目施工监理

（一）项目名称：S04宿迁至遂平高速公路灵璧至埇桥段项目施工监理。

（二）中标金额：人民币1,280.00万元。

（三）中标范围：全专业（含房建、机电、钢梁等）施工准备至缺陷期全过程监理。

（四）中标人：安徽省中兴工程监理有限公司。

十一、G0323济宁至合肥高速公路凤阳至定远段中心试验室

（一）项目名称：G0323济宁至合肥高速公路凤阳至定远段中心试验室。

（二）中标金额：人民币1,120.03万元。

（三）中标范围：全线实体及材料检测、专项检测、配合交竣工验收。

（四）中标人：安徽省七星工程测试有限公司。

十二、宿松路南延及连接线工程第三方检测项目

（一）项目名称：宿松路南延及连接线工程第三方检测项目。

（二）中标金额：人民币1,088.00万元。

（三）中标范围：道路、桥涵、交安、照明等工程的检测服务。

（四）中标人：安徽省高速公路试验检测科研中心有限公司。

十三、G50沪渝高速公路鸽子墩枢纽至皖鄂界段改扩建工程施工监理03标段

（一） 项目名称：G50沪渝高速公路鸽子墩枢纽至皖鄂界段改扩建工程施工监理03标

段。

（二）中标金额：人民币1,038.70万元。

（三）中标范围：路基、路面、桥涵、交安、绿化、环保等施工及缺陷期监理。

（四）中标人：安徽省中兴工程监理有限公司。

十四、大连金州湾国际机场工程深层地基处理工程（除航站区外）三标段第三方检测

（一）项目名称：大连金州湾国际机场工程深层地基处理工程（除航站区外）三标段第

三方检测。

（二）中标金额：人民币971.12万元。

（三）中标范围：强夯、桩基、预压、填筑等处理区及原材料质量检测。

（四）中标人：安徽省高速公路试验检测科研中心有限公司。

十五、G50沪渝高速公路鸽子墩枢纽至皖鄂界段改扩建工程施工监理04标段

（一） 项目名称：G50沪渝高速公路鸽子墩枢纽至皖鄂界段改扩建工程施工监理04标

段。

（二）中标金额：人民币917.24万元。

（三）中标范围：含预制标、水保、防洪等在内的全专业施工及缺陷期监理。

（四）中标人：安徽省中兴工程监理有限公司。

十六、合肥市柏堰高中（暂定名）项目设计

（一）项目名称：合肥市柏堰高中（暂定名）项目设计。

（二）中标金额：中标费率为75%，其中设计总院中标金额为686万元。

（三）中标范围：方案、初步（含概算）、施工图设计。

（四）中标人：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安徽省交通规划设计研究总院股

份有限公司、中基基固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十七、芜湖市城南实验中学迁址新建工程设计

（一）项目名称：芜湖市城南实验中学迁址新建工程设计。

（二）中标金额： 人民币652.05万元。

（三）中标范围：全过程全专业设计（含海绵城市、智能化、亮化等）、报批评估、手续配

合。

（四）中标人：安徽省交通规划设计研究总院股份有限公司。

上述项目仅为中标信息，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安徽省交通规划设计研究总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2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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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邦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

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回购方案首次披露日 2025/4/25

回购方案实施期限 2025年5月16日~2026年5月15日

预计回购金额 7,500万元~15,000万元

回购用途

√减少注册资本

□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

□用于转换公司可转债

□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

累计已回购股数 136.23万股

累计已回购股数占总股本比例 0.13%

累计已回购金额 1,999.72万元

实际回购价格区间 14.31元/股~15.04元/股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德邦物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分别于2025年4月24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五次会

议、2025年5月16日召开2024年年度股东会，逐项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预

案的议案》，同意公司自股东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使用不低于人民币7,500.00万元（含），不高

于人民币15,000.00万元（含）的自有资金，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以不超过人民币16.00元/股（含）的

价格回购公司股份，本次回购股份将全部予以注销并减少公司注册资本，具体回购股份的数量和占公司

总股本的比例，以回购方案实施完毕或回购期限届满时实际回购的股份数量为准。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5年6月5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 ）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德邦物流

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2025-030）。

在实施2024年度权益分派后，公司本次回购价格上限调整为不超过人民币15.85元/股（含），调整

后的回购价格上限自2025年6月11日（权益分派除权除息日）起生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6月

12日在上交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德邦物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实施2024年度权益分派

后调整股份回购价格上限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32）。

二、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一一回购股份》等

相关规定，在回购股份期间，公司应当在每个月的前3个交易日内公告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现将

回购股份进展情况披露如下：

2025年11月， 公司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已累计回购股份109.39万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0.11%，购买的最高价为14.90元/股、最低价为14.31元/股，支付的金额为1,598.68万元（不含交易佣金

等交易费用）。

截至2025年11月月底，公司已累计回购股份136.23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0.13%，购买的最

高价为15.04元/股、 最低价为14.31元/股， 已支付的总金额为1,999.72万元 （不含交易佣金等交易费

用）。

上述回购股份进展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及公司回购股份方案的要求。

三、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一一回

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同时根据回购股份事

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德邦物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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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邦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进展

公 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担保对象及基本情况

担保对象一

被担保人名称 长沙市德邦物流有限公司

本次担保金额 32.25万元

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 497.69�万元

是否在前期预计额度内 √是 □否 □不适用：_________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 □是 √否 □不适用：_________

担保对象二

被担保人名称 合肥德邦货运代理有限公司

本次担保金额 107.49万元

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 301.58万元

是否在前期预计额度内 √是 □否 □不适用：_________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 □是 √否 □不适用：_________

担保对象三

被担保人名称 南京德邦物流有限公司

本次担保金额 205.22万元

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 627.59�万元

是否在前期预计额度内 √是 □否 □不适用：_________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 □是 √否 □不适用：_________

担保对象四

被担保人名称 郑州德邦物流有限公司

本次担保金额 180.35万元

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 622.55万元

是否在前期预计额度内 √是 □否 □不适用：_________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 □是 √否 □不适用：_________

担保对象五

被担保人名称 石家庄德邦物流有限公司

本次担保金额 5.20万元

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 5.20万元

是否在前期预计额度内 √是 □否 □不适用：_________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 □是 √否 □不适用：_________

担保对象六

被担保人名称 广西德邦物流有限公司

本次担保金额 59.99万元

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 327.20万元

是否在前期预计额度内 √是 □否 □不适用：_________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 □是 √否 □不适用：_________

担保对象七

被担保人名称 宁波宣德德邦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本次担保金额 131.52万元

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 536.05万元

是否在前期预计额度内 √是 □否 □不适用：_________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 □是 √否 □不适用：_________

担保对象八

被担保人名称 DEPPON�SUPPLY�CHAIN�(SINGAPORE)�PTE.�LTD.

本次担保金额 新加坡元11.92万元，折算为人民币65.09万元

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 新加坡元11.92万元，折算为人民币65.09万元

是否在前期预计额度内 √是 □否 □不适用：_________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 □是 √否 □不适用：_________

●累计担保情况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金额（万元） 0.00

截至本公告日上市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

总额（万元）

179,494.14

对外担保总额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的比例（%）

21.21

特别风险提示（如有请勾选）

□对外担保总额（含本次） 超过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50%

□对外担保总额（含本次）超过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

产100%

□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担保总额（含本次）达到或超过最近一期

经审计净资产30%

√本次对资产负债率超过70%的单位提供担保

注：外币担保金额根据2025年11月末汇率中间价折算为人民币。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担保的基本情况

2025年11月，根据生产经营需要，德邦物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本公司” 或“德邦

股份” ）接受长沙市德邦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沙德邦” ）、合肥德邦货运代理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合肥德邦” ）、南京德邦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京德邦” ）、郑州德邦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郑州德邦” ）、石家庄德邦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石家庄德邦” ）、广西德邦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广西德邦” ）、宁波宣德德邦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宣德供应链” ）委托，作为申请人向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支行申请开立分离式非融资性保函， 保函金额分

别为人民币32.25万元、107.49万元、205.22万元、2.75万元、5.20万元、59.99万元、131.52万元。 公司接受

DEPPON� SUPPLY� CHAIN� (SINGAPORE)� PTE.� LTD.（以下简称“德邦供应链（新加坡）” ）委托，

作为申请人向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分行申请， 经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

海分行批准， 由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加坡分行开具银行保函， 保函金额为新加坡元11.92万元，按

2025年11月末汇率中间价折算为人民币65.09万元。 公司接受郑州德邦委托，作为申请人向上海民生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申请开立分离式非融资性保函，保函金额为人民币177.60万元。

（二）内部决策程序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及2024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5年度银行授信及担

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公司预计2025年新增对外担保（包括公司及子公司对子公司）额度不超过7.00亿

元，其中为资产负债率70%及以上子公司提供担保的额度为3.00亿元，为资产负债率70%以下子公司提

供担保的额度为4.00亿元。 在年度担保计划额度内，资产负债率70%及以上的全资、控股子公司担保额

度可调剂给其他资产负债率70%及以上的全资、控股子公司使用；资产负债率70%以下的全资、控股子

公司担保额度可调剂给其他资产负债率70%以下的全资、控股子公司使用；新设立、收购的全资、控股子

公司亦可在上述额度内进行调剂， 公司将根据实际情况在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之间调配上述授权

的担保额度。 在此额度内，公司办理每笔担保事宜不再单独召开董事会及股东会。

同时股东会授权公司经营管理层在上述担保额度内审批具体的担保事宜， 包括但不限于审批单项

融资担保、与相关当事方签署担保协议、办理担保相关手续、在对外担保总额度范围内适度调整各被担

保人间的担保额度。 该担保额度有效期自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 具体内容详

见公司于2025年4月25日发布的《德邦物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5年度银行授信及担保额度预计的公

告》（公告编号：2025-015）。

（三）本次担保基本情况

本次担保实际发生情况具体如下：

单位：万元人民币

担保方 被担保方

担保方持

股比例①

被担保方最

近一期资产

负债率②

本次担保

金额

担保期限

是否关

联担保

是否有

反担保

1.资产负债率为70%以下的控股子公司

德邦股份 广西德邦 100% 69.27%

4.80 2025/11/28至2026/10/30 否 否

55.19 2025/11/28至2029/6/14 否 否

小计 59.99 - - -

2.资产负债率为70%及以上的控股子公司

德邦股份 长沙德邦 100% 100.37% 32.25 2025/11/7至2028/1/8 否 否

德邦股份 合肥德邦 100% 105.67% 107.49 2025/11/7至2027/11/30 否 否

德邦股份 南京德邦 100% 70.05%

105.09 2025/11/7至2028/10/19 否 否

100.12 2025/11/7至2028/10/19 否 否

德邦股份 郑州德邦 100% 90.73%

2.75 2025/11/28至2026/9/30 否 否

177.60 2025/11/25至2026/7/1 否 否

德邦股份 石家庄德邦 100% 105.54% 5.20 2025/11/28至2026/7/31 否 否

德邦股份 宣德供应链 90.94% 81.98%

34.00 2025/11/28至2026/10/7 否 否

45.00 2025/11/28至2026/12/19 否 否

20.00 2025/11/28至2027/1/17 否 否

32.52 2025/11/28至2026/10/31 否 否

德邦股份

德邦供应链

（新加坡）

90.94% 1717.61% 65.09③ 2025/11/6/2029/3/30 否 否

小计 727.11 - - -

合计 787.11 - - -

注：

①担保方持股比例为截至2025年11月30日的股权关系；

②被担保方最近一期资产负债率根据2025年9月30日资产负债表计算；

③德邦供应链（新加坡）保函金额按2025年11月末汇率中间价折算为人民币；

④上表数据已经四舍五入计算。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基本情况

1、长沙市德邦物流有限公司

被担保人类型

√法人

□其他______________（请注明）

被担保人名称 长沙市德邦物流有限公司

被担保人类型及上市公司持股情

况

√全资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参股公司

□其他______________（请注明）

主要股东及持股比例 德邦股份持股100%

法定代表人 冯洋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30105687417768K

成立时间 2009/4/8

注册地 长沙市开福区沙坪街道中青路1048号山河医药健康产业园标准厂房3栋904-3房

注册资本 1,000.00万元人民币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

许可项目：快递服务。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

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国内货物运输

代理；国际货物运输代理；普通货物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品等需许可审批的项

目）；装卸搬运；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

技术转让、技术推广；信息技术咨询服务；租赁服务（不含许可类租赁服务）；非居住

房地产租赁。（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主要财务指标（万元）

项目

2025年9月30日/2025年1-9

月（未经审计）

2024年12月 31日 /2024年度

（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8,099.80 11,209.66

负债总额 8,129.66 9,584.28

资产净额 -29.86 1,625.38

营业收入 40,211.49 62,338.55

净利润 -1,449.97 241.08

2、合肥德邦货运代理有限公司

被担保人类型

√法人

□其他______________（请注明）

被担保人名称 合肥德邦货运代理有限公司

被担保人类型及上市公司持股情

况

√全资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参股公司

□其他______________（请注明）

主要股东及持股比例 德邦股份持股100%

法定代表人 汪小飞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401006957237305

成立时间 2009/10/16

注册地 合肥市蜀山区国际电子商务产业园办公楼宇（三期）1号楼C区

注册资本 1,000.00万元人民币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

货运代理、货运配载；商务信息咨询；仓储（不含危险化学品）；人力装卸搬运、国内

快递（邮政企业专营业务除外）；汽车销售；仓储外包服务（除危险品）、冷链运输事

务代理；国际货运代理；房屋租赁；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

限定企业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

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主要财务指标（万元）

项目

2025年9月30日/2025年1-9

月（未经审计）

2024年12月31日/2024年度

（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17,085.95 14,698.03

负债总额 18,054.08 14,068.97

资产净额 -968.13 629.06

营业收入 55,038.67 86,301.95

净利润 -1,585.98 18.23

3、南京德邦物流有限公司

被担保人类型

√法人

□其他______________（请注明）

被担保人名称 南京德邦物流有限公司

被担保人类型及上市公司持股情

况

√全资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参股公司

□其他______________（请注明）

主要股东及持股比例 德邦股份持股100%

法定代表人 汪小飞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201136867231144

成立时间 2009/4/27

注册地 南京市栖霞区尧化街道公园东路1号1号楼一层

注册资本 6,000.00万元人民币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

许可项目：快递服务；道路货物运输（不含危险货物）（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

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一般项目：国内货物

运输代理；道路货物运输站经营；国内集装箱货物运输代理；普通货物仓储服务（不

含危险化学品等需许可审批的项目）；广告发布；航空运输货物打包服务；运输货物

打包服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主要财务指标（万元）

项目

2025年9月30日/2025年1-9

月（未经审计）

2024年12月31日/2024年度

（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17,986.36 20,369.03

负债总额 12,599.35 13,633.23

资产净额 5,387.02 6,735.80

营业收入 82,260.52 120,079.57

净利润 -1,331.62 56.90

4、郑州德邦物流有限公司

被担保人类型

√法人

□其他______________（请注明）

被担保人名称 郑州德邦物流有限公司

被担保人类型及上市公司持股情

况

√(全资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参股公司

□其他______________（请注明）

主要股东及持股比例 德邦股份持股100%

法定代表人 张彬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10100681779581K

成立时间 2008/11/7

注册地 郑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国际物流园区义通路以西、仁通路以东、喜达路以南

注册资本 2,900.00万元人民币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国内货物运输代理；国际货物运输代理；道路货物运输站经营；包装服务；

包装材料及制品销售；广告设计、代理；广告发布；广告制作；普通货物仓储服务（不

含危险化学品等需许可审批的项目）；报检业务；非居住房地产租赁；住房租赁；报关

业务；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机动车修理和维护；汽车销售；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

（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道路货

物运输（不含危险货物）；城市配送运输服务（不含危险货物）；快递服务（依法须经

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

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主要财务指标（万元）

项目

2025年9月30日/2025年1-9

月（未经审计）

2024年12月31日/2024年度

（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27,027.17 32,060.87

负债总额 24,521.12 26,905.62

资产净额 2,506.05 5,155.25

营业收入 168,913.61 229,953.66

净利润 -1,262.56 43.49

5、石家庄德邦物流有限公司

被担保人类型

√法人

□其他______________（请注明）

被担保人名称 石家庄德邦物流有限公司

被担保人类型及上市公司持股情

况

√全资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参股公司

□其他______________（请注明）

主要股东及持股比例 德邦股份持股100%

法定代表人 李晓雪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30124682798768X

成立时间 2008/12/22

注册地

河北省石家庄市高邑县高邑镇107国道与刘秀路交叉口西行500米路南 （石家庄国

际陆港1区11号）

注册资本 200.00万元人民币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

许可项目：快递服务;道路货物运输（不含危险货物）（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

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

目：普通货物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品等需许可审批的项目）;装卸搬运;国内货

物运输代理;国际货物运输代理;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进出口代理;家具安装和

维修服务;家用电器安装服务;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汽车销

售;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租赁服务（不含许可类租赁服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外，自主开展法律法规未禁止、未限制的经营活动）

主要财务指标（万元）

项目

2025年9月30日/2025年1-9

月（未经审计）

2024年12月31日/2024年度

（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22,318.94 15,908.38

负债总额 23,555.97 15,874.29

资产净额 -1,237.03 34.08

营业收入 54,168.31 73,396.91

净利润 -1,279.79 -70.15

6、广西德邦物流有限公司

被担保人类型

√法人

□其他______________（请注明）

被担保人名称 广西德邦物流有限公司

被担保人类型及上市公司持股情

况

√全资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参股公司

□其他______________（请注明）

主要股东及持股比例 德邦股份持股100%

法定代表人 王立安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501006821288443

成立时间 2008/12/29

注册地 南宁市西乡塘区北大南路8号14栋D区06/07号

注册资本 1,700.00万元人民币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

许可项目：快递服务；道路货物运输（不含危险货物）（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

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

准）一般项目：国内货物运输代理；国际货物运输代理；装卸搬运；普通货物仓储服务

（不含危险化学品等需许可审批的项目）；家具安装和维修服务；信息咨询服务（不

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 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

营活动）

主要财务指标（万元）

项目

2025年9月30日/2025年1-9

月（未经审计）

2024年12月31日/2024年度

（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6,832.26 9,347.44

负债总额 4,732.38 5,475.90

资产净额 2,099.88 3,871.55

营业收入 26,953.72 39,487.37

净利润 -370.27 1,565.13

7、宁波宣德德邦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被担保人类型

√法人

□其他______________（请注明）

被担保人名称 宁波宣德德邦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被担保人类型及上市公司持股情

况

□全资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参股公司

□其他______________（请注明）

主要股东及持股比例 德邦股份持股90.94%

法定代表人 崔中华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30206MA2CM4F674

成立时间 2019/2/26

注册地 浙江省宁波市北仑区梅山海兰路66号（领豪鑫座）1幢1205室

注册资本 2,134.40万元人民币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供应链管理服务；进出口代理；货物进出口；报关业务；食品互联网销售

（仅销售预包装食品）； 普通货物仓储服务 （不含危险化学品等需许可审批的项

目）；道路货物运输站经营；国际货物运输代理；国内货物运输代理；报检业务；会议

及展览服务；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广告设

计、代理；广告制作；小微型客车租赁经营服务；互联网销售（除销售需要许可的商

品）；房地产经纪；物业管理；企业管理咨询；市场营销策划；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

可类信息咨询服务）；家居用品销售；建筑材料销售；卫生洁具销售；体育用品及器材

零售；办公设备销售；家用电器销售；家用电器安装服务；电力电子元器件销售；母婴

用品销售；新鲜水果零售；装卸搬运；包装服务；包装材料及制品销售；包装专用设备

销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许可项目：

道路货物运输（不含危险货物）；生鲜乳道路运输（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

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

主要财务指标（万元）

项目

2025年9月30日/2025年1-9

月（未经审计）

2024年12月31日/2024年度

（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46,718.85 51,810.77

负债总额 38,298.88 45,404.40

资产净额 8,419.97 6,406.37

营业收入 143,337.11 168,012.61

净利润 2,022.13 3,277.50

8、DEPPON� SUPPLY� CHAIN� (SINGAPORE)� PTE.� LTD.

被担保人类型

√法人

□其他______________（请注明）

被担保人名称 DEPPON�SUPPLY�CHAIN�(SINGAPORE)�PTE.�LTD.

被担保人类型及上市公司持股情

况

□全资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参股公司

□其他______________（请注明）

主要股东及持股比例 德邦股份间接持股90.94%

法定代表人 不适用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不适用

成立时间 2021/12/20

注册地 133�NEW�BRIDGE�ROAD�#10-03�CHINATOWN�POINT�SINGAPORE(059413)

注册资本 210,000.00新加坡元

公司类型 PRIVATE�COMPANY�LIMITED�BY�SHARES

经营范围 不适用

主要财务指标（万元）

项目

2025年9月30日/2025年1-9

月（未经审计）

2024年12月31日/2024年度

（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55.52 251.54

负债总额 953.65 1,018.36

资产净额 -898.13 -766.82

营业收入 594.08 86.57

净利润 -131.31 -772.31

（二）被担保人失信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被担保人均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公司接受长沙德邦、合肥德邦、南京德邦、郑州德邦、石家庄德邦、广西德邦、宣德供应链委托，作为

申请人向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支行申请开立分离式非融资性保函，保

函金额分别为人民币32.25万元、107.49万元、205.22万元、2.75万元、5.20万元、59.99万元、131.52万元。

公司接受德邦供应链（新加坡）委托，作为申请人向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分

行申请，经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批准，由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加坡分行开具银行保函，

保函金额为新加坡元11.92万元，按2025年11月末汇率中间价折算为人民币65.09万元。公司接受郑州德

邦委托，作为申请人向上海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申请开立分离式非融资性保函，保函金额为

人民币177.60万元。上述保函占用公司在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支行、中

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分行、上海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的授信额度。

上述保函为长沙德邦、合肥德邦、南京德邦、郑州德邦、石家庄德邦、广西德邦、宣德供应链、德邦供

应链（新加坡）开展日常业务所需，本公司使用银行授信额度为前述子公司开具保函的行为构成了本公

司对前述子公司的担保义务，担保期限具体详见本公告“一、担保情况概述” 之“（三）本次担保基本情

况” 。

四、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公司为子公司提供担保是为了满足子公司生产经营和战略发展需要， 有利于其稳健经营和长远发

展。被担保对象均为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全资或控股子公司，公司对其日常经营风险及决策能够有效

控制，可以及时掌握其资信情况和履约能力，目前以上子公司运作正常，不存在影响其偿债能力的重大

或有事项，风险总体可控，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况。

五、董事会意见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2025年度银行授信及担保额度预计的议

案》，董事会认为公司对外担保额度预计事项符合公司实际情况，是在综合考虑公司及所属子公司业务

发展需要而作出的，符合公司实际经营情况和整体发展战略，被担保人为公司所属子公司，资信状况良

好，担保风险可控。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2025年11月30日，公司及其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为人民币179,494.14万元（外币保函金额按

2025年11月末汇率中间价折算为人民币）， 其中， 公司及其子公司对子公司的担保总额为人民币179,

494.14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归母净资产21.21%。 公司及其子公司不存在逾期对外担保情况。

特此公告。

德邦物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3日

证券代码：002449� � � � � � � � �证券简称：国星光电 公告编号：2025-062

佛山市国星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5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12月02日（星期二）下午14:30

（2）网络投票时间：2025年12月02日，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12月02日上午9:15一

9:25，9:30-11:30，下午13:00一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12月02日9:15一15:00。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佛山市禅城区华宝南路18号南区中栋一楼大会议室

3、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4、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雷自合先生因公务原因无法出席现场会议，根据《公司章

程》等相关规定，由公司半数以上董事共同推举董事洪育权先生主持现场会议。

5、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本次会议的召集、 召开符合 《公司法》《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 等有关法

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包括代理人）共384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142,057,

77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2.9690%。 其中：

1、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4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133,633,875股，占公司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1.6069%。

2、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380人， 代表股份8,423,897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3620%。

3、参加投票的中小投资者情况

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382人， 代表股份9,237,877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4936%。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2人，代表股份813,98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1316%。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380人，代表股份8,423,89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3620%。

4、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本次会议。 广东至高律师事务所吴兴印律

师、霍燕华律师列席并见证了本次会议。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以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具体

表决情况如下：

1、审议通过《关于拟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138,593,472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5613%；反对1,150,13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096%；弃权2,

314,17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222,47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1.629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5,773,57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62.4990%；反对1,150,13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12.4502%；弃权2,314,17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222,47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5.0509%。

本议案获得通过。

2、审议通过《关于选举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138,599,672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5657%；反对1,032,73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270%；弃权2,

425,37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252,47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1.7073%。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5,779,77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62.5661%；反对1,032,73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11.1793%；弃权2,425,37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252,47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6.2546%。

本议案获得通过。

3、逐项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章程〉及其附件的议案》

3.01、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135,972,446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5.7163%；反对3,772,55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6556%；弃权2,

312,77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221,37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1.628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3,152,55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34.1264%；反对3,772,55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40.8379%；弃权2,312,77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221,37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5.0357%。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审议通

过。

3.02、关于修订《股东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135,972,536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5.7164%；反对3,773,55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6564%；弃权2,

311,68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222,5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1.6273%。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3,152,64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34.1273%；反对3,773,55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40.8487%；弃权2,311,68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222,58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5.0239%。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审议通

过。

3.03、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135,963,136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5.7097%；反对3,780,95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6616%；弃权2,

313,68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223,5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1.6287%。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3,143,24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34.0256%；反对3,780,95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40.9288%；弃权2,313,68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223,58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5.0456%。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审议通

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广东至高律师事务所委派了吴兴印律师、霍燕华律师出席并见证了本次临时股东会，

并出具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召集人的资格、出席会议人

员的资格、 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等相关事项符合法律、 法规、《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本次股东会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佛山市国星光电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决议》；

2、《广东至高律师事务所关于佛山市国星光电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

会决议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佛山市国星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2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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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宇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重大资产购买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本次交易概述

深圳市宇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 ） 以支付现金方式向交易对方凯星有限公司

（Energy� Sight� Limited）、正嘉有限公司（Basic� Venture� Limited）、上海汇之顶管理咨询有限公

司购买其分别持有的中恩云（北京）数据科技有限公司、北京申惠碧源云计算科技有限公司、中恩云

（北京）数据信息技术有限公司100%的股权（以下简称“本次交易” ）。 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

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本次交易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2025年9月29日，本次交易方案及相关议案经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与交

易对方签订的《深圳市宇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北京房山中恩云数据中心项目之支付现金购买资产

协议》（以下简称“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 ）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已生效，详见公司于2025年9月30

日刊登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

com.cn） 上的 《深圳市宇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

2025-093）。

2025年11月3日，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和第六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公

司与交易对方签署了《深圳市宇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北京房山中恩云数据中心项目之支付现金购

买资产协议之备忘录》（以下简称“备忘录” ），该备忘录已生效。 根据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及备忘录

的相关约定， 截至2025年11月24日， 公司已向监管账户支付的暂存交易价款金额达到总交易对价的

51%，计170,850万元；为顺利推进本次交易，结合本次交易履行情况，交易对方出具了《确认函》，详见

公司分别于2025年11月4日、2025年11月25日刊登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

日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深圳市宇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重大资

产购买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5-104、2025-109）。

根据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及备忘录的相关约定， 公司与交易对方执行了标的公司过渡期管理措

施，改选、聘任由公司委派的两名标的公司董事以及交易对方委派的一名标的公司董事组成新一届董事

会，以及配合改选、聘任由公司委派的高管、法定代表人人选，相应的公司章程变更及工商备案登记手续

已办理完成；公司与交易对方对标的公司全部公司印鉴、证照原件、财务账册等关键物品与资料的盘点

与交接已完成。 2025年11月28日，公司已按相关约定配合办理了将监管账户内相当于交易对价总额的

51%的暂存价款向交易对方指定收款账户进行解付的手续；公司已安排符合《证券法》规定的会计师事

务所对过渡期措施执行前损益进行审计，自过渡期管理措施执行之日起，标的公司所有风险、责任及损

益均转由公司享有及承担。 详见公司于2025年11月29日刊登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

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深圳市宇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关

于重大资产购买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5-115）。

二、本次交易进展

2025年12月1日，交易对方已收到公司从监管账户支付的交易对价总额的51%的交易对价款，公司

将与相关方继续积极推进本次交易的相关工作。

三、风险提示

本次交易方案已经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与相关方正在有序开展相关后

续实施工作，本次交易存在资金筹措及偿债风险、股东收益下降的风险，商誉减值的风险，标的公司股权

的质押风险，标的公司业务经营相关等风险，具体内容请参见公司于2025年9月13日披露的《深圳市宇

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购买报告书（草案）（修订稿）》之“重大风险提示”“第十一节风险因

素” 。 公司将根据本次交易的进展情况，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

大投资者及时关注公司后续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市宇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十二月三日

关于调整国信现金增利货币型集合资产管理计划管理费适用费率公告

一 管理费调整方案

基金名称

国信现金增利货币型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以下简称“本 集合计划 ” ）

基金简称 国信现金增利

基金主代码 931204

基金管理人名称 国信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公告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及配套法规、《国信现金增利货币型集合资产管理

计划资产管理合同》（以下简称“《资产管理合同》 ” ）、《国信现金增利货币型集合

资产管理计划招募说明书》（以下简称“《招募说明书》 ” ）

管理费下调起始日期 2025年12月1日

管理费恢复起始日期 2025年12月2日

调整原因

根据本集合计划《资产管理合同》和《招募说明书》中关 于管理费的相关约定：“当以

0.85%的管理费计算的7日年化暂估收益率小于或等于2倍活期存款利率， 集合计划管

理人将调整管理费为0.30%， 以降低每万份集合计划暂估净收益为负并引发销售机构

交收透支的风险，直至该类风险消除，集合计划管理人方可恢复计提0.85%的管理费。

集合计划管理人应在费率调整后依照 《信息披露办法》 的有关规定在规定媒介上公

告。” 因发生上述情况，故管理人于2025年12月1日将管理费调整为 0.30%。2025�年12

月2日，前述情况消除，管理费恢复至 0.85%。

注：本公告所述的“基金 ”是指按照《证券公司大集合资产管理业务适用〈关于

规范金融机构资产管理业务的指导意见〉操作指引》的要求进行变更后的证券公 司

大集合资产管理产品。

二、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投资者可通过下列渠道了解相关信息：

(1)�国信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客户服务电话：95536； 网站：gxzg.guosen.com.cn。

(2)�本集合计划销售机构：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本集合计划投资于货币市场工具，每万份集合计划暂估净收益和七日年化暂 估收

益率会因为货币市场波动等因素产生波动，因此，管理人有权根据集合计划 运作情况调

整后续管理费，敬请投资者关注相关风险。

3、风险提示

管理人依照恪尽职守、诚实信用、谨慎勤勉的原则管理和运用本集合计划资 产，但不

保证本集合计划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投资有风险，投资者在 投资本集合计划之

前，请仔细阅读本集合计划的招募说明书、资产管理合同、产 品资料概要等信息披露文

件，全面认识本集合计划的风险收益特征和产品特性， 并充分考虑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

理性判断市场，自主判断集合计划的投资价值， 自主做出投资决策，自行承担投资风险。

投资者购买本集合计划并不等于将资金 作为存款存放在银行或存款类金融机构，管理人

不保证集合计划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本集合计划的过往业绩不代表未来表现，

投资有风险，敬请投资者认真阅读本集合计划的相关法律文件，并选择适合自身风险承受

能力的投资品种进行投资

特此公告。

国信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25年12月3日


